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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文件 
 

 

北理工办发〔2017〕3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理工大学科技成果协议定价 

公示及异议处理工作细则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经校领导同意，现将《北京理工大学科技成果协议定价公示

及异议处理工作细则（暂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

2017 年 5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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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科技成果协议定价公示 

及异议处理工作细则 

（暂行） 
 

为规范北京理工大学（以下简称学校）科技成果协议定价公

示及异议处理流程，根据《北京理工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

办法》（北理工发〔2016〕48 号）等管理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，制定本工作细则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细则适用于学校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或作价投资过程

中，对科技成果协议定价所作公示及异议处理。 

本细则所称科技成果是指因执行学校的工作任务或利用学

校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具有实用价值的职务科技成果。 

二、管理主体 

技术转移中心与科学技术研究院、学院（含研究院等）等建

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会商与研判机制，并具体负责对协议定价进

行公示和对提出的异议进行处理。 

技术转移中心对协议定价公示过程中反馈的异议、所作的处

理以及相关结论应报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。 

三、公示方式 

根据《北京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管理细则（暂行）》等

规定，对于协议定价的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或作价投资，须在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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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转移中心网站进行公示。为进一步加强公示的针对性，经学校

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该公示在科技成果完成人所在

学院同步进行。 

协议定价公示内容包括科技成果名称、简介、拟交易价格等

信息，并注明反馈异议的联系方式。 

协议定价公示期 15 天。公示期间，有不同意见者可联系技

术转移中心实名提出异议。 

四、异议受理 

（一）实名提出的异议 

技术转移中心接到实名来电或邮件等异议反馈后，应及时对

异议提出人进行身份核实。异议提出人本人或委托他人（须携带

委托书）携带异议提出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、异议处理申

请表、异议相关证据等材料，提交至技术转移中心。 

技术转移中心对异议提出人身份核查无误、异议申请理由充

分且证据齐全的，予以受理并提供受理回执。 

对于所提出的异议无相关证据支撑，导致无法就异议进一步

进行核实的，或就技术转移中心已做出明确答复的异议重复申请

的，不予受理，并将不予受理的理由通过书面形式告知异议申请

人，同时报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。 

（二）匿名提出的异议 

原则上所有异议均应通过实名方式提出。对于通过匿名方式

提出的异议，技术转移中心应及时记录反馈的详细信息，并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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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匿名异议信息记录单”的书面记录。 

对于理由充分、有据可循的匿名异议，技术转移中心应予以

受理。 

对于无相关证据支撑或无事实依据的匿名异议，技术转移中

心不予受理，但应报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备案。 

五、异议处理 

（一）实名提出的异议 

1. 技术转移中心受理异议申请后，应组织不少于 3 人的行业

专家进行论证，并将论证结果反馈至科技成果完成人和异议申请

人。 

2. 对于论证结果，如科技成果完成人和异议申请人均无异

议，则以论证结果为准；如任何一方仍有异议，则由技术转移中

心提交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，并以评估结论为准。 

（二）匿名提出的异议 

1. 技术转移中心受理异议申请后，应组织不少于 3 人的行业

专家进行论证，并将论证结果反馈至科技成果完成人，同时通过

技术转移中心网站公布论证结果。 

2. 对于论证结果，如科技成果完成人和异议申请人均无异

议，则以论证结果为准；如任何一方仍有异议，则由技术转移中

心提交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，并以评估结论为准。 

（三）其它事项 

1. 以上处理工作应在异议受理后 30 日内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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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以上程序中可能产生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费用，对于科

技成果转让、许可，计入成本并从合同收入中支付，对于科技成

果作价投资，由课题组筹措经费承担。 

六、相关备案 

对于受理的实名或匿名反馈的异议，处理完毕后，技术转移

中心应报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备案。 

对于未予受理的异议，技术转移中心应将未予受理的原因等

相关信息报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备案。 

七、档案管理 

技术转移中心应认真做好公示异议处理全流程的档案管理

工作，如实记录科技成果定价公示过程中异议的提出、受理（或

不予受理）、处理等信息，并做好档案的保管工作。任何人员不得

私自删除、修改和泄露档案信息。 

八、附则 

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技术转移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协议定价异议申请表 

2.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协议定价匿名异议信息记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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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协议定价异议申请表 

 

申请人  身份证号  

固定电话  手机号码  

电子邮箱  工作单位  

异议详细内容 

成果名称  协议价  

异议理由 

（可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

年  月  日受  理 □ 

不受理 □ 

受 

理 

回 

执 

尊敬的      先生/女士： 

您对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果协议定价    万

所提出的异议已予受理，谢谢！  

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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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协议定价匿名异议信息记录单 

 

成果名称  协议价  

匿名方式 电话□    邮件□    纸质材料□   其它方式□    

收到时间  

所提异议 

内容摘要 

 

 

 

 

 

 

记录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处理结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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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5月26日印发 



附件1

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协议定价异议申请表



		申请人

		

		身份证号

		



		固定电话

		

		手机号码

		



		电子邮箱

		

		工作单位

		



		异议详细内容



		成果名称

		

		协议价

		



		异议理由

（可附页）

		









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

		受  理 □

不受理 □

		



		受

理

回

执

		尊敬的      先生/女士：

您对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果协议定价    万所提出的异议已予受理，谢谢！ 

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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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

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协议定价匿名异议信息记录单

		成果名称

		

		协议价

		



		匿名方式

		电话□    邮件□    纸质材料□   其它方式□   



		收到时间

		



		所提异议

内容摘要

		











记录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		处理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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